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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代中国佛教文化的几点看法
杜继文* ?

我因为年纪大了，现在基本不再外出参加会议，加之最近事情很多，天气也很热，不
能给会议添麻烦。但我充分肯定这次会议，所以想谈五点意见:

第一，本次会议以佛教与当代文化建设为主题，我认为很有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我
表示拥护和热烈祝贺，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第二，目前的中国佛教是由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等地佛教共同组成的。大陆佛教
在十年中断之后重新复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目前依然存在很多问题，我觉得有一
个问题现在大家重视不够，就是大陆佛教界的人才数量是越来越大了，但能独立思考、具
有国际视野并积极与国外进行交流的人才很少。我们属于东亚文化圈，日本、韩国以及
中国台湾、香港等地的交流很畅通，并与国际潮流相融汇，但大陆佛教在西方没有什么影
响，汉传佛教经过台湾佛教界的努力而在海外获得一定影响，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宗
教文化交流很重要，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佛教界人士，无论是在家居士，还是出家僧人
都应该高度重视对外交往，很多重要的国际性宗教会议，中国大陆佛教界应该参加，至少
通过这种方法表达中国佛教的存在。中国佛教在国际上的形象不能仅仅让港台佛教来
代表，实际上，中国大陆佛教无论在信仰的虔诚度方面，还是在教义理论方面，都不比港
台差。大陆佛教的国际参与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中国佛教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问题应该
引起佛教界和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第三，中国佛教文化的一个最大特点是重视人生，注重现实生活，强调人本，而不像
其他宗教那样依赖外力，重视对神的信仰。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佛教特别重视对人生的
探讨，和对社会与世界的观察，所以中国佛教的人生哲学以及世界观等方面都很发达，哲
学思想极为丰富，成为整个人类的文化遗产。佛教没有神学，或者说神学思想很弱，一直
没有成为中国佛教思想的主流。中国佛教强调人身难得，只有人能够成佛，这种思想与
中国传统的人本思想结合在一起，得到了更好的强调，成为中国佛教思想的主流。对于
中国佛教文化的这一特点目前重视的不够，还需要加强研究，这样才能凸显中国佛教的
主体特征。

第四，当代中国佛教的宗教性依然非常强烈。佛教毕竟是一种宗教，宗教都会包含
神秘性的文化因素，并借助这种神秘性而获得民众的信仰，获得社会的支持，从而在政治
和经济等方面建立起自身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北欧国家的宗教很穷，信徒不给捐
款，国家只好管起来。国家给钱，国家就能够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管理，就连教义的修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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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经过国会。世俗化就是宪法高于一切，所以，在那里的宗教世俗化是非常强烈的。没
有钱，宗教就发展不起来，而钱的获得就要借助宗教信仰，借助神灵的感召。中国佛教有
所谓方便的学说和策略，所以一直很灵活，讲双重真理，即所谓真谛和俗谛。从俗谛的角
度来讲，为了吸引人们进入佛门，为了解决一些人的特别需求，可以大讲因果报应，三世
轮回，可以树立偶像崇拜，于是出现了很多神灵信仰和膜拜体系。禅宗早期就是一种反
对权威、追求思想自由的文化，后来获得了国家的支持，也开始敛钱，禅宗的精神慢慢消
失。中国佛教的宗教性与人本思想是不冲突的，表明了佛教文化的多样化特征，并在诸
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旗帜下获得了统一。

第五，目前中国佛教领域已经没有真正意义的禅宗，禅净合流已经彻底终结了禅宗
的历史。历史上的禅宗是底层民众的信仰，没有钱盖庙，也没有钱塑像，更主要的是在他
们的精神世界，反对一切权威，反对一切束缚，追求自由，反对偶像崇拜，反对独立实存的
西方净土，所以他们的信仰与净土宗的信仰是完全冲突的。历史上，禅宗所讲的禅净合
一是消解净土之后的唯心净土，是禅宗情趣下的净土，是禅宗精神的彰显，没有违背禅宗
的根本宗旨。可是现在讲的禅净合流，却承认西方净土，这与禅宗的根本精神是违背的，
与当初绝对反对西方净土的禅宗先哲有了巨大的分野。所以，现在的禅宗徒有虚名，其
内涵与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禅宗已经完全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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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与文化再生产的社会学难题
李向平* ?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宗教与文化建设的关系，可以从宗教信仰与当代中国文化再生产的

角度去梳理，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文章从五个方面提出了对这一问题的分析。

文化是资本化和权力化逻辑的集合体，而文化重建与社会重建的矛盾关系，恰好就是文
化如何能够再生产的基本问题。制度与文化之间，那种貌离神合的复杂关系，被双双地
镶嵌在国家权力秩序之中。社会缺席的文化建设陷入了一种困境。无论是文化与社
会，都是一个双重建构的过程，我们应当关注文化的重建，但是，更要关注社会、民间的
重建。这一建构，必须是一个双重而整体的变迁过程，先予解构，进而在“制度”层面，

再行建构，促成中国社会、文化重建的核心要求。

关键词:宗教信仰 文化再生产 建构

宗教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问题，我想先从一则墨西哥谚语说起: 大家一起赶路，突
然一位墨西哥人停了下来，不走了。他身旁的人问他为什么停下来，他说，走得太快了，
早把灵魂给丢在后面了，应该停下来，等一等。

联想到当代中国宗教与文化建设的关系，如果谈论历史，尤其是佛教文化的历史，可
以大书特书，固然已有很多成果。可是，论及当代中国佛教、中国宗教与文化建设之成
就，就如同这则墨西哥谚语，宗教信仰实际上也是被丢在后面的东西了，如何谈论起与社
会、文化的建设? 这就构成了宗教信仰与当代中国文化再生产的社会学难题。把这一难
题给梳理清楚了，宗教与社会、文化生产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

一、文化与宗教文化的生产逻辑

财富、经济如何与文化、信仰乃至宗教在中国相互协调，进而推动中国社会、文化
的建设，从而使中国人的精神成长和大众理性能够得到更好的培育和发展。实际上，
这是对这样一些问题的考量:即如何把经济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宗教信仰的各类关
系予以整合，从而在这些近似于二元对立诸多因素之间，寻找一个超越其对立乃至冲
突关系、能够良性互动的整合机制，把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两大过程予以结构化。

这些关系及其问题的存在，使人们不难发现，在文化行动者、信仰行动者与外在世界
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文化关系”或“信仰关系”。正是依赖着这种关系，个人与社会、
信仰与宗教、国家与市场诸项关系被整合为一体。所以，人们的存在方式，并不仅仅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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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实体，而是通过种种文化关系来识别、认同或者排斥、冲突的。它们必须被建构在相互
外在的各种位置，并通过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来界定彼此的社会地位、权力边界、贫富
差别等等。因此，就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再生产机制而言，它们可能已分化出如下五种
文化结构:

1．资本化的文化:这一点对于消费文化、文化商品的制造而言，为大众消费的要求而
制造的音乐、艺术品、媒体、电影、出版等等。

2．身体化的文化:一个人可以通过对其文化意义的理解，就能够对其文化商品进行
消费。于是，文化资本就获得一种身体化的存在样态。

3．民间化的文化:基于传统的文化资源和底层百姓的认知方法，他们建构了一种不
同于权力秩序的人际互动、认同方式和对于外在世界的理解方式，从而建构了民间的合
法生存根据。

4．权力化的文化: 其间，文化是国家权力得以渗透社会、民间的路径和方法，并在社
会权力的关系网络中，把文化建构为一种权力资本。

5．专业化的文化:这个层次的文化与大众消费文化相对应，亦可称之为“精英文化”，
集中在高校及科研机构，实行专业化的研究，并通过文凭、专业论著、学者的影响进入
社会。

6．宗教化的文化。它基于各个宗教的信仰体系，借助于当代社会的出版系统、各种
杂志刊物、纸质媒体与网络系统，所构成的文化认同方式及其文化作业。

在以上各个文化层面，渗透力最强的应当是权力和资本。它们之间有合作，同时亦
会发生矛盾，或者是互惠式的交换。然而，由于社会的结构分化及其制度化的程度限制，
其社会结构有两面，然其一面是权力化的文化再生产机制，一面则是资本化的文化再生
产结构。因此，其他各个层面的文化再生产结构，往往行动在消费市场，想方设法地从权
力化的文化结构中，争取合法性资源，意识无意识地强化了文化结构的权力化功能。至
于那分布在一面的权力化文化结构，则把握着文化生产的合法性资源，亦要常常通过市
场化的交换逻辑，来支配文化再生产的整个过程。这种文化再生产的构成及其逻辑，可
以统称为“文化产业”。

在这里，文化的一面已被资本化的逻辑整合，一面却被权力化逻辑所支配。这两种
逻辑之间的关系，常如一人驾二马那样，上下存有难以解决的冲突，身在曹营心在汉。如
此，才会有国家提出的文化产业、文化建设的各种口号和不同要求。

文化给人们的生活和行动，提供了理解和支配的双重功能。前者给人以认同和互
动;后者给人以区隔和权力。国家传统的意识形态处理方法，则要以一种“中间逻辑”的
姿态，把此二者予以主观和客观的二元协调，以客观服从主观，并且在它们的服从之中，
把文化建构为权力资本。

所以，时下里讨论热闹的文化重建与社会重建的矛盾关系，恰好就是文化如何能够
再生产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本身，就已经暗示当代不能再把文化的再生产机制，局限
在主观和客观的二分对立结构之中，尽由权力资本横行其间，而应把它们视为一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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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产物，一种关联的存在和一种能够在社会平台上得以整合的文化资本。
传统社会里的文化，往往以价值边界的柔性、模糊和对融合的强调为特征;而现代社

会之中，则主张制度化、客观化的形式。所以，唯有在制度与文化的复杂关系之中，才能
够找寻到当代文化再生产以及宗教与社会、文化建设的基本机制。为此，文化才能被视
为一种相互关联的存在，一种被社会( 非国家) 结构、被公民( 非市场) 认知了的关系结
构、信仰认同、宗教交往等等。在此前提下，上述的六种文化再生产结构，才能被重新定
义、被重新结构。

二、制度与文化:谁更重要

文化再生产的问题，在以往的学界讨论中，被转换成为制度与文化之争:是文化的重
建，还是社会的重建? 它也同时制约了宗教文化、乃至宗教与文化的再生产。

曾经有人认为，制度与文化的混淆，常常使中国知识分子困惑于中国现代化的转型
而无法索解，只要把制度与文化的关系给予清楚的梳理，问题或许就能豁然开朗了。实
际上，制度与文化的分合问题，并不完全出自于中国现代转型过程，而是近年来学人们讨
论相关问题时的一种方法而已。在中国现代化难题面前，他们希望从文化的、或制度层
面来获取解决难题的可能性。

制度与文化之本质关系，乃基于古往今来国家权力对于社会和文化的整体性功能替
代，使制度与文化的关系互动成为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因为，天下国家的庞大投影，一
直遮盖着社会的身姿。它们作为制度与文化互动的中间逻辑，构成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
矛盾，直接左右了中国文明的变迁。传统的中国秩序之中，仅仅是因为国家利益之重心
所在，导致这一矛盾被长期掩没，难以浮上水面，得到人们的关注。

所以，制度与文化关系之争论，实质上是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演进的产物。当国
家权力格外强大的时候，社会几不存在，制度和文化问题亦不存在; 当国家权力发生转
型，制度与文化的问题随之而得以呈现。

虽然在迄今为止的中国问题之中，真正的社会依旧难窥全貌，总是那种国家替代社
会的国家、或社会体现国家逻辑，至多是一种国家与社会重叠的“第三领域”、或者是国家
与社会的合作主义。为此，人们大多在身体忙碌得忘乎所以的时候，在国家或个人能够
集聚了物质财富之后，方才会想起“大脑”( 文化、信仰) 的问题，仿佛道德的提醒，总可挽
救身体的堕落，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也。此类问题意识的转进，唯能反射出文化与制度
之关系问题的内在逻辑。

制度与文化之间，那种貌离神合的复杂关系，被双双地镶嵌在国家权力秩序之中。
传统的道德行动逻辑，体现在权力控制的空间。人们的道德领域难以自立自理，缺乏应
有的制度依托。国家、权力、经济、文化、信仰、宗教……功能界限不清。传统的道德教化
结构功能，始终未能完全转型，依然是国家负担伦理，运作成本巨大，道德要求几乎就等
同于国家政治的教化要求。权力关系趋变，价值认同的方法陈旧。其间就是难以厘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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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难以分清的界限。

三、社会缺席的文化建设困境

当代中国有没有“社会”，是否存在与国家对应甚至领域独立的“社会”? 古代的天
下与宗族、近现代的民族与革命、当代的国家与经济，种种关系结构之间，皆难窥见一个
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社会”空间。八十年代之前的中国，以阶级斗争为纲，自然是国家政
治取代了社会。近年才正式提出的“社会建设”“和谐社会”主张，就恰好说明了中国文
明的现代变迁，长期处于一种社会缺席的状态，中国人只注意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建
设，忽略了“社会的”建设。社会不存，文化如其何? 只能依附在国家权力之上，言其公共
文化、大众理想，信仰认同，谈何容易!

近代中国之前，中国人不常使用“社会”这个字眼，而常用“国家”“天下”或“宗族”这
些词汇，来表达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组织或制度。中国历史上有“社”有“会”，却没有“社
会”这个词汇。文献中的“社”与“会”，常指“春日社日迎赛土神的集会”，后来才指“村闾
集会”。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社会”的意义历来就等同于秘密社会。

近代中国的文人士大夫，偶尔才使用“社会”一词来指涉社会团体，但这时的“社会”
的准确含义，只是某种组织或学会，并无今日用于人类在其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经济组织
之含义。因此，一个既非天下、宗族，又非国家、政治的社会领域的兴起，严格说来是一个
比较晚近的现象。从起源上讲，它是随着近代历史而开始，并且在民族国家中历经政治
革命之后，才得以获得了自己的某种制度形态。“社会”的概念，才逐步演化出志趣相投
者、相互结合交往的团体意义。

特别是随着 civil society 的形成，“社会”一词，逐步能够指涉那种越出个人、家庭范
围，形成市场、沙龙等组织的新人际关系领域，意味着社会是一个独立的领域，包含了将
“私”合成为“公”的场所。它本身既可与家庭、国家、市场联系，更可以是一个既非国家
亦非市场的自治领域。或者说，社会并不包括国家，但它可以国家存在为前提，预设一种
特殊的国家，即拥有有限权力的国家存在;它也不包括经济、市场，但它应当是市场、经济
发展的组织者和直接受益者。

尽管社会的定义极其多元，但人们也常常把占据一定领域、能够从事人的再生产、具
有为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文化精神、超越个别群体、满足成员主要生活需要、即在功能方面
大体上能够自给自足的生活范围称之为“社会”。而在其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层面上，“社
会”还能够被视为一种渗透于权力之中并将之分解、分权的领域。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
关系整合，社会才能把公民个人与群体伦理规范结合为一体。既锻造个人的自觉自尊，
亦建构了社会群体的公共认同。

社会就是这样基于利益和交换的一种联合体。个人、团体、企业、公司、宗教、行会等
等，彼此为自己的利益、目的而共处在一起，相互依赖，既以利益为基础，又以“契约”和
“法律”作为联系纽带。与此同时，它也建构了它所具有的一套自主性机构或制度，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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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与国家之间所存在的一系列特定关系，以保障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并维持二者之间的
有效联系。

倘若国家与社会之间这种有效的联系并不存在，无论经济发展是多么的快速，GDP
的增加是多么的美好，它也是一种国家逻辑，那么，社会建设自然就在被忽略之列，上述
意义的“社会”，就难以成为经济发展的直接受益者。国家强大了，社会却被悬置，文化、
道德与信仰亦随之化为空洞。

因此，伴随着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再调整，社会逐步成为经济利益的分享对象之后，
以及当代中国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利益群体的渐次构成，当代中国的“新社会”亦得以逐
步构成，社会建设的主题才会应运而生。

为此，文化建设、道德诉求方才会依赖于社会建设的基本要求，构成一个时代的呼
声。宗教的文化建设，同样也需要这样一个前提。

四、文化与社会的整体性双重建构

由于把制度与文化的对峙，视为当代中国文化再生产一个难以解开的情结，所以，学
人们常常要把本来是一个整体的文化重建和社会重建，一分为二，别自加以论述，然后以
国家提供的中间逻辑来整合它们。于此，就会有这样的难题出现:既反对文化决定论，同
时又顾虑制度的权威。如此，几乎消解了当代中国文化重建与社会重建的意义。

一直苦恼于中国问题和人心问题的梁漱溟，出自于他以伦理代宗教的论述，他曾经
把中国问题与人心问题结合起来思考，差点没走上一个再建传统“伦理宗教”的道路( 和
今日儒教复兴之说大同小异) 。他在其《中国建国之路》中认为，“……今天我的路没走
通，而共产党的救国建国运动却有成效于世。……简单扼要说，中共……作了两桩事:好
像一个伟大宗教那样子，填补了中国缺乏宗教的漏空;此其一。从而引进了团体新生活，
以代伦理旧组织;此其二。”

梁漱溟的话，格外深刻，对于理解当下有关制度与文化的矛盾关系大有益处。如果
把梁漱溟终生思考的两大问题予以整合，这就会变成一个“中国人心”的现象，那就是中
国人的社会和道德如何重建的问题。其间的逻辑是: 解决了中国问题，就等于解决了中
国人的人心问题;反之亦然。倘若中国发生了危机，就等于中国人心出了问题，固有的文
化 －信仰出了危机。这一问题，意义严重，并且在实践层面模糊了中国问题与文化问题
之间的界限，直接地呈现为国家替代社会、国家负担伦理、国家成为文化之象征结构的现
代性，从而与现实权力结构的变迁紧密联系，并紧随后者的变化而变化。

梁漱溟说的团体生活，就是时下最关心的“社会”，实即中国人最要紧的“文化”“道
德”“信仰”等层面的共同体形式。它们之间的关系，在今天的社会变迁构成之中，依然若
即若离。然而，它们在中国社会中的变迁形式表明，国家与社会两边的权力秩序均已发
生了变化，其特征表现为公 －私混合模式。虽然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文化、道德与权力之
间的分离并不很明显，但社会领域的空间已明显扩大，而社会化的道德要求及其公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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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却日益呈现。所以，梁漱溟想做的两桩事情，正可经由社会与文化的双重解构，再重新
让它们得以双重建构。

然而，它们很难被单独地、单个地建构起来。文化、信仰缺乏了社会团体的公共生
活，是无本之木;社会失却了道德的规范，是无源之水。文化是一种社会自组织机制、信
仰认同的结果，社会则是一种道德规范系统、宗教信仰的实践过程。它们不是一个能够
二元分离的领域，它们应当被整体地加以建构。

一个好社会，犹如一个信仰共同体;一个信仰共同体，犹如独立自治的社会群体。这
个社会群体可以被名之为商会、农会、行会、信仰团体……各种民间组织。

这是一个双重建构的过程，当然也是现代社会领域分割或制度分割的一个必然结
果。在此制度分割的基础上，信仰与文化重建的当代性，出离了文化、伦理、神哲学的论
域，而转变成为一个制度性的公共场域问题，特别是文化的社会性和社会公共功能的呈
现，则可能被转换为一个制度的公共建构问题。所以，文化、道德意义、信仰共同体的呈
现，就应当具有一个相应的制度空间，有一个自我界定的共同体边界，而不能再将其社会
功能泛化，无所界限。否则，所谓的文化建构或社会建设，就很难以其制度化的形式理
性，表达出它应当具有的社会性。

五、社会化的文化生产机制

中国社会的现代变迁，具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它表现在社会构成方面，即由小群组
织转变为大群组织，从一个散漫的国家变成组织严密而紧凑的社会。这个变迁历程具有
一个社会特质，就是现代化进程之中必然构成的科层化( bureaucratization) 、组织制度化，
促使各类社会活动成为有形式的、规章制度管理的组织。所以，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
中，制度的变迁成为传统礼俗社会向现代法理社会过度的一个重要层面; 而那些依靠价
值规范及其共识构成统一、团结的传统宗教组织，伴随着小群社会或具体社会之削弱而
减退，代之而起的是与大群社会偕与俱来的抽象世界。

在这个变化过程之中，有组织、制度化的道德规范或信仰认同，不但是一个社会重建
的核心概念，同时也是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中的中心问题。在此前提之下，承受着传统礼
俗社会制约的中国伦理传统，不得不围绕着这个中心而发生相应的变迁，即适应现代抽
象社会的建构，而不断地改变着自身的社会存在形式。因此，当代中国文化与社会的建
构，必须是一个双重而整体的变迁过程，先予解构，进而在“制度”层面，再行建构，促成中
国社会、文化重建的核心要求。

传统的文化，因在制度层面对国家权力及其组织的过度依附，组织和调整社会日常
生活的作用非常弱小，往往依存在权力制度的公共教化功能层面。为此，在当代中国社
会的文化重建要求中，这种依附式的文化形态难以为继，而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变“教化依
附形式”为“社会制度形式”，进而建立一种现代公民社会专业式 ( specificity) 的组织形
式，在商会、农会、行会、宗教等组织团体之中，重构文化目标及其影响社会日常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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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路。
所以，首先是要有自己的社会，然后才会有该社会需要的文化。否则，还是一种文化

乌托邦，空洞的努力。我们应当关注文化的重建，但是，更要关注社会、民间的重建。人
们需要明白的是，文化、道德、信仰是一种制度，这个制度就是国家与市场之外的社会。
文化问题不在于文化，这是个社会理论上的社会问题、乃至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权力问
题。否则，单弱的个人直接面对着强大的国家权力，即便是一个文化大师或道德宗师，他
( 她) 亦将无能为力，空有教条、自我清高而已。

文化、道德、信仰、宗教是一种社会交往结构，至于公民道德更是一种社会交往结构。
没有这个交往结构的“皮”，文化、道德、信仰的“毛”，只能生长如方外之野草，仅有自然
意义而无社会特性。

当代中国社会，所谓的“消费主义”泛滥，不仅是“文化消费”，而且也是“国家消费”
“宗教消费”，在消费活动及其仪式之中呈现出国家伦理及其教化要求。其实是“总体主
义”，借助于经济发展而再度膨胀，是权力与资本的合作与交换，最后是国家消费了文化、
甚至也消费了宗教。因此，问题的答案不仅仅在于文化的重建，更在于国家权力与经济
市场之外的社会重建;至于中国文化、宗教文化、信仰认同乃至道德本身的诸种问题，也
可在此过程中得到梳解和演进。因此，社会和文化的双重建构的一个前提，就是要把文
化、道德、信仰从国家上层建筑落地，退还民间，扎下厚实的草根，将民间、传统落实在社
会、转变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行动逻辑。正是在此层面，中国人亟须回归社会，在与他人
的互动、合作之中，树立人的尊严和自由。

在道德国家化、信仰权力化、文化资本化的时代，中国人不是没有文化，不是没有道
德，而是文化、道德及其精神被扭曲了; 中国人不是没有信仰，而是信仰早已变质了。只
有社会、真正的公民社会、民间社会，才是这种文化、精神、信仰的矫正器，才是文化重建
的真实平台。由此看来，不能将中国社会、文化的重建等问题，简单地化约为文艺复兴、
个人精神、信仰重建的呼吁，亦不能把社会的重建与文化的重建分而论之，遗漏了一个中
国人最为需要的文化、道德与信仰的社会化诉求。

所以，社会与文化的重建，首先需要从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中实行双重解构，然后才可
能进行目前中国人急需的双重整体性建构。要为资本划定场域，给文化、宗教以社会空
间。即便是作为权力资本的文化机制，亦须在一个制度化的社会空间里换取它最基本的
合法性。所谓的资本化、身体化、民间化诸种文化，问题反而不严重，关键是它们要具备
一个公民的、社会的基础。

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过去了，今日中国的文化发展战略，人们看到的大多是硬件
的、文化产业的发展要求，或者就是国家“软实力”建设规划。不是国家的，就是市场的;
而民间的、社会的、专业的诸多建设空间，几乎就全被淹没了。

中国人应当记取的是，一个自立而超越于国家、市场之外的社会领域，方才是文化、
道德、信仰、个人精神可能成功养成的基本平台。因为，公共文化、文化信仰，社会之交往
理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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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中国近世劝善运动
段玉明* ?

内容提要:面对失范后的社会道德失序，怎样重建一个适合平民阶层的近世社会，成为

时代紧迫的任务，由此催生了轰轰烈烈的近世劝善运动。虽然其重心明显是在儒家思

想运动方面，但是佛教的影响往往被忽略掉，将佛教善书纳入近世佛教的研究是一件有

意义的做法。印度佛教原典中拥有丰富的劝善理念的内容，这些理念逐步被介绍到中

国，并对近世伦理并及劝善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道教善书中，就有很多吸收了佛教

的劝善理念的内容。在此基础上，还催生出了具有佛教自身特色的劝善运动。

关键词:佛教 近世 道教 劝善运动

“近世”区别于“古代”“中世”，是日本学者提出的一个划分中国古代社会的概念。
上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认为: 中国社会在唐宋之际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型，之
前为“古代社会”和“中世社会”，之后为“近世社会”。东汉以前的“古代社会”置诸不论，
“中世社会”更多地体现出贵族化的特色，可称为“贵族社会”或“精英社会”，也因门阀氏
族是其中坚而被称为“门阀社会”。“近世社会”则更多地体现出平民化的特色，可称为
“平民社会”。后续的研究证实，此之假说基本可以成立，唯可修正者，时间或自中唐
开始。①

唐宋之际的根本性转型，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进程。在以贵族为其中
坚的“中世社会”，道德秩序依靠贵族的群体操守范塑和影响整个社会。自汉兴起的征辟
察举选官制度，“科别行能﹐必由乡曲”②，选出的贤良方正﹑博士弟子﹑孝廉茂才理论
上都是地方认可的“行能”精英，或品行高洁，或才学出众。在他们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
之后，复又通过极尚阀阅的婚姻形成相对封闭的社会系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
族”③，以确保其门风的不受败坏，并通过诫子书( 如诸葛亮《诫子篇》) 、家训( 如颜之推
《颜氏家训》) 之类将此门风变成具有道德约束力的家族法规。一言以蔽之，以儒家伦理
为其核心的道德秩序通过他们稳定地体现出来，他们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楷模。位居其下
的佃客、部族、奴婢借助对他们的仰望形塑自己，形成合于社会规范的行为。上下相得益
彰，构成了整个“中世社会”的道德秩序。至于隋唐，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个人“行
能”不再成为入仕的标准，乡曲也不再参与“科别”的过程，个人的道德操守遂与选官制度

·01·

佛教与当代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①

②

③

作者简介:段玉明，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
李华瑞:《20 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载《史学理论研究》2003 年第 4 期。
《后汉书》卷四《和帝纪》。
《晋书》卷四五《刘毅传》。



基本脱节。贵族阶层所拥有的道德优先性，丧失了“中世社会”的那种引领地位，不再成
为范塑和影响社会的榜样。而更由于庄园经济的崩溃，逐渐失去了社会高位的他们在与
平民阶层土地私有制背景下的经济较量中败下阵来———“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
贱”①，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此一变革对社会道德秩序的影响至为深远，诚如唐人柳冲
所言:“( 隋) 罢乡举，离地著，尊执事之吏，于是乎士无乡里，里无衣冠，人无廉耻，士族乱
而庶人僭矣。”②

进入“近世社会”，面对失范后的社会道德失序，怎样重建一个适合平民阶层的社会
道德秩序成为时代紧迫的任务，由此催生了轰轰烈烈的近世劝善运动。此一运动的肇
始，一般是以《太上感应篇》的出现作为标志，故常被纳入在道教研究的范围。③ 而由明
清的实际观照，更多的学者将其视为三教合一思想运动的结果。④ 虽然如此，其重心却明
显是在儒家思想运动方面，佛教之于其中的影响往往只是一笔带过，以至于治佛教史者
至今仍不将之视为佛教研究的内容。有鉴于此，笔者撰成是文，以求彰显中国近世道德
重塑中的佛教影响。

一、佛教原典中的劝善理念

就其社会取向而言，说佛教是一种劝善宗教绝对不错。( 吴) 维祗难译《法句经》卷
下第二十二《述佛品》明确宣称:“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⑤是故在佛
教原典中，本有一套绵密的劝善理念。这套理念以十善恶业为伦理核心，报应轮回为驱
逼动力，最终达致福寿得道的目标。

传为( 汉) 摄摩腾、竺法兰译《四十二章经》第三章称:
佛言: 众生以十事为善，亦以十事为恶。身三、口四、意三。身三者，杀、盗、淫; 口四

者，两舌、恶骂、妄言、绮语; 意三者，嫉、恚、痴。⑥

“杀”指杀生，“盗”即偷盗，“淫”为淫乱，“谗构离间，谓之‘两舌’; 咒诅毁讟，谓之
‘恶骂’;无诚实，谓之‘妄言’;谄谀巧诳，谓之‘绮语’;妒贤掩善，名之为‘嫉’;愤彼衔怨，
谓之为‘恚’;不忧生死、惟恣贪欲，谓之为‘痴’”。⑦ 十善恶业从身、口、意三方面对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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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年;陈霞﹕《道教劝善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9 年。

［日］酒井忠夫:《中国善书研究》，刘岳兵，等，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年; 包筠雅﹕
《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杜正贞，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吴震:《明末清初劝
善运动思想研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 年。

《大正藏》第 4 册，第 567 页中。
《大正藏》第 17 册，第 722 页中。
宋真宗:《注四十二章经》，《大正藏》第 39 册，第 518 页中。



行、言、思给出了一个基本的道德判断: 凡杀、盗、淫、两舌、恶骂、妄言、绮语、嫉、恚、痴则
为恶，而不杀、不盗、不淫、不两舌、不恶口、不妄言、不绮语、不嫉、不恚、不痴则为善。不
难看出，十善恶业只是一个很粗的伦理纲要，故在佛经的具体阐释中常常更被细化。例
如，在《佛为首迦长者说业报差别经》中，“杀”即被细化为自行杀生、劝他令杀、赞叹杀
法、见杀随喜、于恶憎所欲令丧灭、见怨灭已心生欢喜、坏他胎藏、教人毁坏、建立天寺屠
杀众生、教人战斗互相残害“十种”①。此种细化在不同经中表述不同且各有出入，如在
《分别善恶报应经》中，“杀”被细化为自手杀、劝他杀、庆快杀、随喜杀、怀胎杀、劝堕胎
杀、酬冤杀、断男根杀、方便杀、役他杀“十种”。不止于此，在《分别善恶报应经》中，由
“痴”析出之“慢”又有恣纵我慢、轻慢父母、轻慢沙门、轻慢婆罗门、轻毁贤善、轻慢亲族、

不信因果、轻厌自身、憎嫌他人、不信三宝“十种”;而获多病报之自坏有情、劝他令坏、随
喜坏、赞叹坏、不孝父母、多结宿冤、毒心行药、悭吝饮食、轻慢圣贤、毁谤师法“十种”恶业
与获地狱报之不善身业、不善口业、不善意业、恒起身见、恒起边见、邪见不息、作恶不纤、

淫欲邪行、毁谤圣贤、坏灭正法“十种”恶业等，则跨越了单一的恶业分类，很难归于某一
类恶业中。② 此一情形说明，在十善恶业的总体框架下，佛教劝善伦理本是一个开放的系
统，可以因便加以疏释扩充。此之特征为佛教脱离古印度背景的传承适应开启了通路，

也为佛教传入中国后的伦理融合给出了答案。在十善恶业中，身、口六业较为外显而易
为人把握，意三业着落于欲、情、智上，把握较难，故常被分疏扩充极细。如在《中阿含经》

卷二十三《秽品·水净梵志经》中，意三业即被分疏扩充出邪见、非法欲、恶贪、邪法、贪、

恚、睡眠、调悔、疑惑、瞋缠、不语结、悭、嫉、欺诳、谀谄、无惭、无愧、慢、大慢、慢骜、放逸等
21 种。③ 由此看到，以十善恶业为基本架构，借助疏释扩充佛教发展出了一套非常细密
的伦理准则。这套伦理准则几乎涵盖了世俗行思的方方面面，卷入了法律与道德监管的
双重意义。

以报应轮回观念为依托，佛教认为修善去恶可以获得种种果报。在《分别善恶报应
经》中，佛陀在回答输伽长者“因果善恶报应云何”时明确称:

一切有情作业修因善恶不等，所获报应贵贱上下、种族高低差别亦殊。……众生业
有黑白，果报乃分善恶。黑业三涂受报，白业定感人天。④

依据《佛说分别善恶所起经》分说:行十善者，其在世时求利疾得、财产日增、钱物不
失、富乐终身、不为伤害、不畏官人、家事修治、起卧安隐、身体强健、寿命增长、口气香好、

语言不谬、为人称信、仕宦如意; 死后得生天上，端正净洁、诸天敬重、天女作妇、天人所
侍、为乐无极; 转世得为王侯公卿之子，端正姝好、洁白自喜、黠慧晓事、多知多见、明经晓
道、为人善性、受人敬爱。行十恶者恰恰相反，其在世时财产耗减、钱物不保、贫贱忧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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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逢非祸、常怀惊怖、家室不和、起卧不安、常得噩梦、多病短命、忧恚自杀、仇怨极多、人
不敬信、职位常失;死后堕入地狱，毒痛考治、烧炙烝煮、斫刺屠剥、押肠破骨、拔舌穿喉、
火柱抱身、销铜入口，欲生不得，久久乃出; 转世为人，下贱丑恶、愚痴无知、不能语言、为
人所憎、疾病缠身、常当短命; 转世为畜生，魂魄无形、愚痴无知; 或堕饿鬼道中，苦不可
言、不得水饮，转世为人贫穷冻饿、从人乞讨、受人唾骂。① 不难看出，在《佛说分别善恶所
起经》分说中，从形而下的现世利益到形而上的终极安排，尽与修善去恶的行为关联起
来。这样，无论是为此在的好处，还是为来世的幸福，便都有了修善去恶的动力。故在每
段分说后，佛陀总不失时机地奉劝世人: “如是分明，慎莫犯杀”; “如是分明，慎莫取他人
财物”;“如是分明，慎莫犯他人妇女”;“如是分明，慎莫妄谗人”;“如是分明，慎莫瞋恚于
人”。在佛教的观念中，一切善恶造业必有报应，无法逃避，只是时间先后而已，故不可以
障于目前而毁善从恶。而且，由于善恶可以累积，也不可以因善小而不为、因恶小而
屡犯:

莫轻小恶，以为无殃，水渧虽微，渐盈大器，凡罪充满，从小积成。莫轻小善，以为无
福，水滴虽微，渐盈大器，凡福充满，从纤纤积。夫士为行，好之与恶，各自为身，终不
败亡。②

倘能自始至终修善去恶，矢志不渝，按照《四十二章经》《出曜经》等的说法，最终即
可获证佛道。

总之，佛教不只以十善恶业为核心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伦理体系，围绕此体系同时还
有一套系统的催迫理念，以求将其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去。由此看到，佛教劝善理念不
只是一种伦理主张，同时还有很强的实践意愿。③

二、佛教劝善理念与道教善书

佛教传入中国后，随着佛经的逐步翻译，其劝善理念也逐步被介绍到了中国，并对中
国的近世伦理并及劝善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就此立论，我们可以从其与道教善书若隐
若现的关系中得到印证。

如上所言，《太上感应篇》是最早出现的严格意义上的道教劝善经文。以其为先导，
宋代以降产生了一大批道教劝善书籍，重要者如《文昌帝君阴骘文》《太微仙君功过格》
《关圣帝君觉世真经》《文昌帝君蕉窗圣训》等。然仔细分析，它们的许多理念实是来自
佛教或受到了佛教很深的影响。

在道教善书中，积善成仙是整个劝善理念的基础，并以之与旧有道经拉开了距离。
但早在《四十二章经》中，佛教修善远恶可以得道之说已经有了特别张扬:“众生以十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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